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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路人争吵，主动上前劝解，就能获得现金奖励，并且积分多了，还能在买房、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享受优惠，这是江苏宿迁的又一创新；

无主失物由相关部门拍卖后将拍卖款的10%奖励给拾遗者，有主失物在失主领回时，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的10%金额奖励拾金不昧者，这是广州

对拾遗物品管理的新规定；跳入荷花池中救人，然后要求被救者在媒体上宣传报道他，这是杭州的八旬老人孙老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就要求做好事者无私奉献、不求回报，而这些事件无一例外都与“做了好事不留名”的雷锋精神背道而驰，“挑战”了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

我们得承认“利益”对道德的激励作用——不管这种利益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却也担心以“利益”为“刺激”会让善行最终变为一场交易。

做好事“套现”，会不会让道德变质？做好事者该不该得到精神或者物质的褒奖？换成你，会因为获利而更多地行善么？

以回报“催生”社会互帮互助风气

做好事需要回报吗做好事需要回报吗做好事需要回报吗？？？

善举怎能以金钱“换算”？
支持者：施予
先不说做好事到底要不要回

报，单是考虑如何将善行中包含的

道德成份换算为有价的金钱数字，

就是个令人头疼的难题。一旦善举

与金钱挂上钩，便很难把握好其中

的度。可以想象，若明确做好事得

有回报，人们的心里就会渐渐形成

一个对应的金钱回报标准。比如，

受助者给的回报10元，而助人者的

“心理价位”是 100 元，由此产生的

心理落差会使双方都陷入一种消极

情绪。因而，我并不主张全社会形

成一个所谓“做好事就有回报”的激

励机制，这种利用人类贪婪本性作

为弘扬道德的手段，最终可能带来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地步。虽然

要形成一种人人不求回报、助人为

乐的良性循环氛围尚需时日，但坚

持朝这一方向走下去，总有一天，它

会成为人们一种内心的举动。

支持者：万里牛
前阵子有人呼吁，对拾金不昧者，

应该由失主按失物价值给予10%的奖

励作为酬谢。我却觉得：既然选择还

钱包，就不要想着物质感谢，忒俗！

我一直觉得若以好坏来区分世

人，可分为3类：圣人、恶人、普通人。

恶人不会做善事，圣人做善事不求回

报，剩下普通人在徘徊挣扎：做了善事

又心有不甘，所以有些人为他人做了

点滴之事、举手之劳，就恨不得别人对

他歌功颂德、永世传唱。

做好事，既是帮助别人，也是充实

自我。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如果在

有限的人生中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不比物质回报

更有意义么？可以想象，若真规定以

10%做作为酬谢标准，很可能发生这

样的情况：别人看到你的东西掉了，不

会当场提醒你，而是等你满大街寻找

时，再交还你以索报酬。

支持者：佳琰
生活中不乏凡人善举，只是如

今各类信息铺天盖地，人们的大脑

没能成为传播的终点站，反而成了

高速公路，简单的被解读为复杂，低

调的被解读为城府，就连那些几十

年如一日的好人好事，一经报道也

有了炒作的嫌疑，才有了“做好事应

得到回报”的奇谈怪论。

笔者是“80后”，从小以来接受

的教育都强调做好事不求回报。善

举不分大小，行善的初衷本身就是

高尚道德的延续和进步，只要将心

比心，稍作反省，自然可以过滤很多

负面情绪，把单纯的爱在人间传递。

与人为善，多行善举，应以榜样

的力量，引领精神的收获，而不是加

以物质“勾引”。愿意为善者自会为

善，不必处处迁就那些斤斤计较、追

逐于名利之人。正所谓：名利皆浮

云，为善显真心

助人为乐

近期话题：最近，“归真堂”活取

熊胆引发社会各界争议。其实，不

仅是入药熊胆，人类在日常生活中，

穿戴吃用的皮革皮草、家装饰物、美

食美味，很多都来自动物。当人类

的需求欲与动物的生存权发生冲突

时，究竟是该“以人为本”还是尊重

生命？亦或是您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兼而顾之？欢迎于3月11日前来稿

发表您的见解。投稿请至：

jdbsunling@163.com

支持者：失秋
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做了好事之后

自豪地说一句：“这是我应该做的。”然

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可如

今，愿意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少，我觉得

问题就出在做好事不求回报或没有回

报上。

说个孔子的故事：春秋时期，每次

打完仗后，鲁国都有很多百姓被掳到

别国当奴隶，人口越来越少，鲁国国君

下令，若有人在他国见到同胞并愿意

出资赎回，国家就给予一定奖赏。孔

子的 2 个学生子贡和子路都积极响

应，不同的是，子贡接受了国家奖赏，

而子路拒绝了。孔子表扬了子贡，批

评了子路，他说，鲁国穷人多、富人少，

如果大家都学你不要回报，慢慢的谁

还肯花钱救人呢？救人后接受奖赏，

大家见有利可图，自然会积极去做。

孔子的意思很明确，做好事和做

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也要有利益驱动，

当大家做好事有回报、并且能得到实

实在在的回报，这种对个人的回报就

会慢慢累积成对整个社会的回报，就

会形成主动做好事的氛围。

支持者：李苗苗
曾看到过一则报道：村民杨魏东

自费购买10万册图书，办起村民图书

室，为此甚至举债8万元、儿子辍学。

而当他家失火时，村民中却无人伸出

援手，让人心寒。

做好事就该得到回报。当我们为

别人奉献出自己的光和热时，当然不

会立即想着索取，而是在自己有困难

需要帮助时也能得到“好报”，才能激

励更多人做好事。当然，索取并不是

目的，而是通过回报，培养乐于助人的

道德风尚，形成互助型的社会关系。

有人说帮助他人是心灵得以净化

和升华的过程，又说“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但我说的“道德储存”并非

把“做好事”等价于金钱或商品。一个

文明的社会不仅需要提倡奉献精神，

也应该要回馈那些好心人，还要形成

一个社会公认的激励机制，以此吸引

和鼓励更多人做好事，这样才不会出

现“雷锋叔叔3月来、4月走”的现象。

支持者：谭小哥
某些人号称“一心向善、不求回

报”，却把自己做的善事以及“看得很

淡”的态度时时挂在嘴上，何必呢？其

实做好事要求回报并没有错，处心

积虑地藏着、掖着，反而是种负担。

爬山还希望辛苦有回报呢——

我终于看见远方的景色啦！同理，

做好事为什么就不能有回报？再斗

胆说一句，就算是世上最纯洁的父

爱和母爱，也不能说完全不求回报，

只不过他们要的回报不一定是物

质，也可能是儿女对自己的精神慰

藉，甚至是对他们意志的服从。

做好事求回报不为过。办个金

光闪闪的支票交接仪式来展示慈善

成果，说不定能吸引到更多的赞助

商，能募集到更多的善款。作秀也

好，沽名钓誉也罢，总比那群在网络

上跟帖、围观、高谈阔论，实际却一

毛不拔的“正义之士”好多了吧。

支持者：小鱼
最近热播的新版《西游记》里，唐

僧师徒4人一路降妖除魔，把“普度众

生”的佛教思想演绎得淋漓尽致。然

而，施与者不要，未见得受与者不给，

那些摆脱妖魔纠缠的农院村庄，哪一

处不是在“村长”的带领下为唐僧师徒

塑金身、奉茶果，歌功颂德？

若说西游是杜撰之事，那就说个

真实的人物——雷锋。那些年社会上

一度掀起“学雷锋”热潮，人人争做好

事，个个不求回报。不要回报，并不等

于没有回报。在那个年代，一个“活雷

锋”的称号也许就能换来一份稳定的

工作，一张“学雷锋标兵”的奖状或许

就意味着能解决参军、入学等问题。

还有个更近的事例。一位中国记

者去德国采访时，捡到钱包交给警察，

没想到硬是被拉到政府大厅“领赏”。

因为德国法律规定，捡到现金的 1/5

是做好事者的报酬，政府还额外颁发

奖章。接着就有人对德国民众进行了

捡到钱包是否归还的测试，结果没有

一个人将钱包据为己有。

这 3 个例子不难看出，不求回报

不等于没有回报。若善举无人“买

单”，必然会导致无人行善。只有全社

会认可善举、鼓励善举，物质和精神并

重地为善举“买单”，才会有更多的善

举出现。

支持者：楚天舒
前阵子看到大伙儿沸沸扬扬地讨

论要不要扶跌倒的陌生老人，让人觉

得做好事也要心生警惕，实在令人痛

心。好在大多数人认为在别人遇到困

难时“该出手时就出手”，但作为受助

者，对施助者主动表示最起码的感谢，

不仅不过份，更是十分应该的。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礼尚往来

的好传统传承了数千年，大家都懂得

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对我好，我也要

对人家好，这是对善举起码的尊重。

回报不一定是物质上的，更应该是精

神上的。举手之劳的善举虽不至于

“涌泉相报”，但受助者一声真诚的谢

谢，一个温馨的微笑，足以让助人者如

沐春风。

不求回报
没有回报

某次把手机遗忘在了出租车上，

我心急火燎地通过出租车公司联系司

机，司机很快帮我把手机送回了。可

当我把感谢的话重复了好几遍后，司

机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也许见我实在

“拎不清”，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特地

来给你送手机，你总该意思一下吧？”

沉浸在失而复得喜悦中的我顿时懵

了。由于出门匆忙，我只带了10元零

钱，就给了他。见我出手如此“小气”，

司机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发了几句

牢骚话才走。

事后回想，我确实考虑不周，为了

帮我送回手机，出租车司机费了油钱

不说，可能还耽误了生意。这么看来，

他的要求十分合理。可不知为何，对

于他主动索要，直到现在总让我心里

觉得怪怪的。 啊嘟

■中间观点

10元钱换回手机
■生活故事

■乙方观点

■甲方观点

在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

是应该的，可2次让座未换来“回报”

的经历，让我对让座与否有了些许纠

结。

一次是乘坐地铁，车行至某站，上

来一对夫妇，妻子怀里抱着个婴儿，丈

夫则牵着2个大一些的孩子。我和朋

友立即起身准备让座，谁知我们才微

抬身子，那对夫妇便毫不客气地一屁

股挤进坐下，自始至终没看我们一眼，

仿佛这个座位本该属于他们，任由我

们一路站立到终点站。

还有一次是坐公交车，我坐在靠

门口的位置，一位大叔一上车便指着

我大声说：“我是老年人，你起来，让我

坐！”看着这位约摸四五十岁的“老年

人”，我默默地让出了座，心里却十分

郁闷。

让座是举手之劳，但不代表接受

座位者就可以理直气壮。若连句“谢

谢”也没有，我想，素质修养再高的人

都会纠结吧。 阿炳

让座还是不让座

≠


